
“卓越计划”基本要求（试用稿） 
 

1．“卓越计划”专业依据“卓越计划”通用标准和行业专业

标准，制订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标准（以下简称学校标准）。对暂

时未制订出行业专业标准的试点专业，学校标准应结合本专业的

行业背景、主要服务面向，参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业补充标准

及行业对主体专业领域专门人才的要求（如工程师执业资格要求

等）制订。学校标准应高于通用标准和行业专业标准，体现专业

办学定位、优势与特色，体现行业背景和服务面向。 

2. 培养标准细化到可实施、可检查的程度，并落实到课程

体系和教学内容，依据培养标准对课程体系进行了整合。 

3. 学校和专业采取多种措施，组织开展教学方法改革，鼓

励采用基于问题的学习、基于案例的学习、基于项目的学习等多

种研究性学习方法。 

4. 参加“卓越计划”的学生累计有一年时间（不少于 32周）

在企业学习。 

5. 毕业设计的题目来自生产实践，并由校企双方导师指导

在企业完成。 

6. 校企联合共建工程实践教育中心。中心建立了完善的管

理制度和运行机制、校企联合制定了企业学习阶段人才培养方案、

共同开发了企业学习阶段课程体系。企业学习阶段人才培养方案

落实情况良好。 

7. 专兼职教师队伍建设。学校或专业有提升教师队伍工程



经历的总体规划和具体措施，有计划地选送教师到企业工程岗位

工作 1-2年；高校从企业聘请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

人员和管理人员担任兼职教师，承担教学任务。 

8. 参加“卓越计划”的学生在 4 年内，有 6 门专业课由具

备 5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主讲（原则上每个教师承担的

主讲课程不超过两门）。 

9. 多种形式推进工程教育国际化。如：引进国外先进工程

教育资源和高水平工程教师，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国际交流、到海

外企业实习；使用多语种培养国际化工程师，吸收更多外国留学

生来华接受工程教育等。 

 

 


